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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長春社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3)號文件 )

－ 環評程序紓緩了許多不環保工程計劃的負面影響，亦維護
了日後的可持續發展；

－ 欠缺明確的保育政策已損害環評條例的完整性；

－ 應設立一個獨立的環評委員會進行環評研究，確保環評報
告具備良好的質素和公正持平。該委員會的經費可向工程
倡議者收取；

－ 讓公眾人士早日參與環評報告的擬備、仲裁、調停、裁決，
有助避免因上訴而招致的不必要費用。政府當局應設立適
當的和解渠道；及

－ 環保署應維持其作為環評條例規管者及仲裁人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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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地球之友
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4)號文件 )
－ 環評是一項重要的工具，可協助決策者在獲知相關資料後

作出最佳決定；

－ “兩層考慮 ”投標制度影響了環評報告的質素，該制度太著
重財政上的考慮，令技術能力較低的顧問可用低投標價取
得合約。若有關工作又由出價最低的分判商進行，情況將
會更形惡劣；

－ 負責審核環評報告的人員未必有足夠能力嚴謹地評估及監
察該等研究；

－ 由於缺乏足夠資料進行公眾諮詢，因而無法就環評報告進
行有參考價值的討論；及

－ 環保署應在環評程序中維持其獨立公平的規管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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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世界自然 (香港 )基金會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5)號文件 )

－ 環評程序是有效益和有效率的規劃工具，可避免、抑減及
監察指定工程項目對環境構成的負面影響；

－ 應擴大環評條例中指定工程項目的範圍，以包括對生態敏
感及具保護價值的易受破壞地區造成深遠影響的小型工程
項目；

－ 應在工程規劃的起始階段就發展計劃進行可持續性評估，
確保有需要進行有關工程；

－ 政府當局應清楚界定在環評程序中由誰決定需研究的替代
方案的性質，並說明有關負責人須如何確保工程倡議者已
履行責任，對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作出考慮；

－ 應設立一套制度，用以評估環境顧問的專業水平，以便只
有符合資格的顧問可進行環評研究。長遠而言，應投放額
外資源予本地各大專院校，以進行更多生態研究項目，教
育及培訓本地的生態／保育規劃及管理人員；

－ 漁農自然護理署應負責監察生態緩解措施的實施，尤其是
負責管理及監察作為緩解措施的生境；及

－ 環評條例的技術備忘錄應加入明確的指引，範圍包括緩解
措施的成效、須遵循 “沒有生境面積及功能淨減少 ”的原
則，以及就失去的生境所造成的生態功能損失訂立緩解比
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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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香港工程師學會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6)號文件 )

－ 支持環評條例的真正用意，以確保按符合環保的持續發展
模式進行基建工程；

－ 環評條例的精神在不經意間偏向負面思維，只是致力反對
容易對環境造成影響的工程項目，而並未探討具建設性的
可行解決方法，克服有關的環境問題；

－ 應在刊登憲報前展開環評程序，以便在早期階段處理反對
的意見，因而縮短籌備落實基建工程所需要的時間；

－ 應考慮分階段發出環境許可證，以便可早日展開例如土地
平整此類較少爭議性的地盤準備工程。有關屬運作階段而
且較複雜的環評程序則可在詳細規劃工程期間處理；

－ 環評條例內指定工程項目類別現時的定義可作不同的詮釋；

－ 明確及不含糊的環評概要有助擬備高質素的環評報告，並
有助進行分析及實施有效的緩解措施，令工程計劃得以持
續進行。但環評概要現時的範疇過於廣泛，在空氣、噪音、
水及廢物等方面的研究範圍則過於瑣碎，令工程倡議者實
際上難以在工程項目有限的時間及資源內完成環評報告；

－ 政府當局應公布環境保護署署長 (下稱 “環保署署長 ”)根據
環評條例決定發出或拒絕發出環境許可證所依據的準則及
標準；環保署署長所採用、可以有效解決市民、環境諮詢
委員會及其他政府部門之間不同意見的機制；所需資料的
範圍和深度；負責進行環評研究人士應具備的最低學歷和
經驗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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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－ 政府當局應清楚界定環評條例中哪些範疇可由環保署個別
人員作出詮釋；

－ 市民應明白基建工程對環境及生態造成的若干改變未必顯
而易見。追求生態平衡此崇高目標有時會令工程計劃受到
延誤或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。政府當局應按願者自付的原
則制訂令有關各方均樂意接受的整體策略；

－ 政府當局有需要加強監管申請人授權的專業代表，該名代
表是避免大型基建工程項目出現不必要延誤的關鍵人物。
當局應規定該等代表確保有關工程會遵行環境許可證內註
明的各項建議及條件。負責核證按環評條例製備的環境監
察及審核報告的其他人士亦應受到相若的監管；及

－ 政府當局應致力改善政府部門之間的協調，並就相關環境
事宜諮詢各公營機構。

香港測量師學會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7)號文件 )

－ 環評是一個良好的概念，但亦製造了許多實際問題，對不
少工程項目造成延誤；

－ 環評程序雖然與規劃研究同時進行，但既非取代規劃研
究，亦與規劃研究並不相關，因而在實施工程方面產生了
許多問題。由於環評機制須就工程項目日後的設計及建造
期間可能引起的潛在滋擾進行非常全面及詳細的分析，因
而令有關問題更加複雜；

－ 在完成詳細規劃前對噪音、空氣質素、外觀影響、交通等
問題在早期階段進行環評研究既不切實際，而且浪費資
源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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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－ 在工程設計定稿後再需進行環評研究，更令工程進一步延誤；

－ 現時並無明確指引說明某工程項目是否被認為可以接受，
可直接申請環境許可證；

－ 環評研究的大量工作可在實施建造工程前進行，而所採用
的數據未必能準確反映實際情況，因而令環境許可證內註
明的若干條件不再適用；

－ 政府當局應澄清分期發展項目與持續發展項目之間的關
係；及

－ 政府當局應考慮把環保署撥歸規劃地政局而非環境食物局
管轄，因為環保署與規劃及發展的關係，較與食物及 生
的關係更為密切。

香港規劃師學會
(立法會CB(1)566/01-02(08)號文件 )

－ 完全認同環評條例是促進香港可持續發展的有效機制；

－ 工程延誤並非環評條例導致，而是因為有關各方缺乏良好
協調及未有提供足夠的資料；

－ 現行立法架構不能有效保護及保育自然文物及建築文物，
因此，應制訂一項全面和明確的保育政策；

－ 政府當局須持開放態度推行及簡化環評程序；

－ 環保署應在環評程序早期擔當積極主動的角色 (尤以工務
工程項目為然 )，按不同發展模式就策略及工程評估兩個方
面可能出現的可計算風險向政府提供意見；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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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－ 就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及早諮詢利益相關者及公眾人
士，將有助各方就日後的發展達成共識。

Hong Kong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Impact
Assessment
(立法會CB(1)604/01-02(01)號文件 )

－ 環評條例是香港推行及實施環評研究的適當架構。技術備
忘錄內已就評估準則提供明確的指引；

－ 環評通常屬於整體工程設計顧問研究的一部分，按此模式
作出的評估欠缺獨立性，其工作往往被列為優先次序較低
的項目；

－ 環評研究通常批予出價最低的投標者，該等投標者未必明
白進行有關評估所涉及的困難；

－ 工程倡議者未有妥善管理其顧問，對環評報告的內容及影
響亦似乎認知不足；

－ 對環評條例如何實際運作普遍不甚了解，亦不甚明白伙伴
合作精神；及

－ 政府當局應考慮需否檢定參與環評工作的專業人士的資
格，以確保他們具備專業能力。

香港建築師學會
(立法會CB(1)604/01-02(02)號文件 )

－ 認同環評對改善香港的規劃和環境很有幫助；

－ 應按 “整體綜合 ”原則進行發展，以便找出適當及平衡的設
計，從而達致可持續發展；

－ 政府當局應在環評中考慮美化建築環境的重要性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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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－ 環評的範圍應包括令人感覺舒適及保存文物，以便可在早
期階段就市區的可持續發展作出最適當的設計；及

－ 建築設計專業人士應在環評研究中擔當統籌角色，尤其是
與建築環境設計有關的工程項目。

香港地產建設商會 － 地產建設商會認為現行的環評機制令地產發展業失去若干
程度的確定性，尤其在時間性方面；而有關當局常常多次
要求提供補充資料，因而拖長了準備的時間，亦影響整個
發展程序。

劉江華議員 － 環保方面的考慮是否決定批出環境許可證的主要因素；及

－ 工務部門／機構與環保署及早溝通也可能無法解決衝突，
因為發出環境許可證的最終權力仍是由環保署署長所掌
握。

何鍾泰議員 － 如何確保環評報告的獨立性；

－ 如何改善環評程序的協調和運作，以確保該程序公正持
平；及

－ 如何改善環評概要，以取得更佳結果。

劉慧卿議員 － 加強所有有關各方的溝通，是否真的可以解決所有環評程
序引致的問題；及

－ 就有人指環保署署長曾與某位工程倡議者在有關工程計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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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組織／議員 意見意見意見意見

尚未展開環評研究前一起舉行記者招待會一事，政府當局
應作出澄清。

陳婉嫻議員 － 不應為加快進行工務工程以創造就業機會而令本港的可持
續發展受到影響；

－ 政府當局在進行環評研究期間因何不向有關人士發放資
料；及

－ 有否法例規定政府當局須發放有關資料。

黃容根議員 － 誰人須就未能實施環境許可證上的規定的緩解措施負責；
及

－ 有需要就環評研究諮詢受指定工程項目影響的居民及業務
經營人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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